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认定及招生名额分配办法 

（经 2021年 5月 25 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 



人申请，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可列入招生名单。 

1.4 对于出现下列情况的指导教师限制招生： 

（1）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上海市学位办或教育部抽检评议被异议，

经评审异议成立的，限制招生1-3年。 

（2）近五年出现以下任一情况者，暂停列入招生导师名单：  

（a）教师本人或与所指导研究生联署发表学术论文、所指导研究生的学

位论文出现严重学术违规，并经学校认定者。（b）教师本人或在指导研

究生过程中行为不当，受到投诉、举报或行政处分等并经学校认定者。 

（3） 严重违反实验室安全规定或实验室出现安全事故，视情节限制或

停招。 

1.5 在招生当年 9 月 1 日至次年年底期间，因公出差或出国、因私出

国或休假等超过 1 年者，暂停列入招生导师名单。  

1.6 新任导师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导师培训者，不能列入招生导师名

单。 

1.7 对资助研究生经费有欠款的导师，暂停列入招生导师名单。 

2. 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名额分配办法 

2.1 研究生指导教师每年所能招生的名额由奖励名额和绩效名额两部分

构成。奖励名额是指对特定人才计划、突出科研成果等奖励的招生名额。

绩效考核名额是指根据每位指导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成果业绩折算得出的

招生名额。两个名额之和为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招生名额，记小数点后一

位。 

2.2 研究生指导教师奖励名额的确定 



2.2.1由学校研究生院当年直接下达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奖励招生名额

数。 

2.2.2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励 1个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

获得上海市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励 0.5个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 

2.2.3 获得国家科技奖或教学成果奖前五名物理排位第一名奖励 1个、

第二名 0.8个、第三名 0.6个、第四名 0.4个、第五名 0.2个硕士研究

生招生名额；省部级科技或教学成果一等奖前三名物理排位第一名奖励

0.8个、第二名 0.6个、第三名 0.4个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省部级科

技或教学成果二等奖前二名物理排位第一名奖励 0.5个、第二名 0.3个

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 

2.2.4发表 ESI论文和高影响因子论文（IF≥10）的指导教师，每篇奖

励 0.5个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I区 SCI论文每篇奖励 0.2个硕士研究

生招生名额（建材方向 Cement and Concrete Research,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按照一区期刊来

计）；发表核心期刊教改论文每篇奖励 0.2 个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此项

累计奖励每位指导教师总数为 2个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 

2.2.5上述提及所有奖项和论文均为招生年上一年的成果，并仅适用于

招生当年，不得重复奖励。 

2.3研究生指导教师绩效名额的确定 

2.3.1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绩效名额以前三年科研绩效与教学绩效之

和为基本数据，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2.3.2科研绩效以学院计算的科研业绩点为准，对论文的通讯作者按第

一作者计算计入，如有共同通讯则由物理位置靠后的作者确定业绩分配

情况；教学绩效以学院计算的教学业绩点为准，教学成果以学院统计的

国家和省市教改项目、出版教材和发表教学论文数据折合的教学业绩点

为准,具体参照科研业绩点的计算办法。 

2.4 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招生名额未超过规定上限的部分按照招生年滚动

使用，当年的招生数剩余或超出的部分计入下一年招生名额指标。 

2.5 学院按照上述办法得出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硕士生招生名额总数分

配到三个系，各系根据上述原则将硕士研究生名额分配到具体指导教师。 

2.6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由学院分配到研究生指导教师。 

博士生导师可以招生的基本要求是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高于

1.0，教授等正高级职称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高于 1.5当年最多可招

收 2名博士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和对口支援专项除

外），在此基础上基于招收优秀学生的目的，按照学生报考导师的情况来

最终确定导师。 

3.其它说明 

3.1考生和具有招生资格的指导教师实行双向选择的原则，同时应以指

导教师名额优先。
 

3.2教授等正高级职称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人数不超过 2名、副教授等副

高级职称不超过 1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和对口支援专

项除外）；教授等正高级职称每年招生的硕士生不超过 3名（含至多 2




